（行政复议机关）
33.不同意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

    
（第三人姓名或单位名称）：
你（们/单位）要求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行政行为提出的行政复议案。经审查，你（们/单位）与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无行政法上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条第三款的规定，本机关不同意你（们/单位）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
特此通知。

    年  月  日
              （行政复议机关印章或者行政复议专用章）
